酒钢集团兰州宏成环保设备有限公司

灭火器新增、充装、打压合同
甲方：酒钢集团兰州宏成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宏成(2026)000号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地点：甘肃兰州

为满足甲乙双方生产经营需求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甲乙双方本着诚实信用、互惠互利的原则，经充分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合同。

第一条 合同内容

内容：

兰州宏成公司各车间72具灭火器充装、打压。
（二）质量：乙方对灭火器充装、打压应符合国家、行业标准要求，相关配件符合国家标准。产品的质量保证期为12个月；在质量保证期内，乙方有义务对存在的质量问题无偿进行处理。

（三）数量及规格型号：

	灭火器新增、充装、打压/           

	序号
	名称
	规格
	单位
	数量
	备注

	1
	手提式干粉灭火器
	5KG
	瓶
	6
	

	2
	手提式干粉灭火器
	8KG
	瓶
	56
	新增14瓶（配7个箱子）

	3
	推车式干粉灭火器
	35KG
	瓶
	5
	

	4
	手提式干粉灭火器
	1KG
	瓶
	5
	

	合计
	   元整(￥0.00  )  (税率13%)


第二条 合同金额及付款方式
（一）合同总金额（大写）：     元整（人民币）￥0.00元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，税率13%。

（二）付款期限及方式： 

经甲方验收与要求一致，乙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，挂账后付款。付款方式:银行现汇或承兑。

第三条充装打压期限

自合同签订之日起-2026年 3 月31日。

第四条 验收标准和方法

（一）验收标准：执行国家/企业/行业标准。
（二）验收方法：甲方在收到乙方维修灭火器后应组织现场验收。验收时由甲方对本批次灭火器进行现场抽样、实地灭火测试。
第五条 维修交付

（一）交付方式：乙方去甲方灭火器集中点自提，灭火器维修完毕后，由乙方负责送回甲方灭火器集中地点，甲方负责清点验收。接送灭火器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，每批维修不超过四个工作日。

（二）交付地点：甲方现场。

（三）其他要求：无

第六条 违约责任

1.乙方应严格按照本合同的各项条款执行，若无特殊情况，应按期完成施工任务，其违约金按合同总价的2%计算，违约金最高期限为合同总价的10%。
2.未按合同约定的交付方式交付结果，应按约定重新整改，由此产生的额外费用，由乙方承担；若整改后仍不能满足合同约定的条件，由此造成结果的毁损、灭失，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。

3.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擅自处置甲方提供的原材料的，按原材料单价进行赔偿。

  第七条 保密约定
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不得留存或在未获得甲方书面许可的情况下透露给第三方。否则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
第八条  合同的生效、解除

（一）本合同一式伍份，甲方执叁份，乙方执贰份，本合同自各方法定代表人（或委托代理人）签字或盖章，并加盖各方行政印章（或合同专用章）后生效。

（二）除合同中约定的情形外，因其他原因，甲乙双方须解除本合同的，应提前30日通知另一方。
第九条 争议解决

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能达成一致的，任何一方均可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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